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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2025〕226号                     签发人：陈鸿钧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7号提案的答复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建市委、港澳台侨委员会：

您们提出的关于“保障居民小区地下停车场公共安全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经与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同研究，现答复如下：

衷心感谢您对居民小区地下停车场公共安全工作的关注与重视，您提出的关于保障居民小区地下停车场公共安全的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为我们进一步加强相关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参考，针对住宅小区地下停车场管理我局已持续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相关工作，保障地下车库公共安全。

一、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一）强化地下停车场日常管理。按照住宅小区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求，全市持续组织物业企业加强地下停车场日常巡查、规范车辆停放秩序，督促各物业管理单位严格落实巡查制度，增加巡查频次，明确巡查内容与标准，并做好巡查记录。对地下停车常照明、卫生等工作安排专人进行处理，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同时，利用信息化手段，在部分试点小区地下停车场安装智能监控系统，通过AI技术自动识别违规停放车辆、占道等行为，及时通知物业人员处理。

（二）持续完善安全设施设备。全市持续组织物业企业对住宅小区内消防设施、照明设施、排水系统进行排查，目前，全市330余个居民小区地下停车场的消防设施已组织进行了检查，更换过期灭火器1500余个，维修消防栓130余处，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对于照明设施，已对亮度不足、损坏的灯具进行了更换和维修，保障停车场内光线充足。在排水系统方面，清掏疏通排水沟1100余米，维修排水泵53台，有效提升了排水能力，建立安全设施设备定期维护保养制度，明确维护周期和责任主体，确保设施设备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逐步更新老旧设施设备，提高停车场的安全保障水平。

（三）严格地下车库充电设施安装。根据地下车库充电设施安装相关规范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T51313—2018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相关规定要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严格要求全市物业企业严格把控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充电设施安装，对不满足消防及安装要求的地下车库坚决杜绝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同时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指导培训，地下车库充电桩建设与使用不得损害他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三条，地下车库安装使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需考虑其他业主的权益，征求其他业主的意见，不得损害共有部分的安全和正常使用。

（四）加强应急处置管理。我单位已要求各物业管理单位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制定完善地下停车场火灾、水灾、车辆碰撞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同时，组织开展了多场应急演练活动，通过模拟真实场景，提高物业人员和居民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救互救技能。今年以来，全市共开展地下停车场应急演练120余次，参与人数达3000人次。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应急预案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定期组织应急演练，不断优化应急预案内容，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处置。

（五）持续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全市物业服务企业持续加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宣传教育，通过社区宣传栏、业主微信群、小区广播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地下停车场安全知识，包括车辆停放规范、消防安全知识、应急逃生技能等内容。同时，在部分小区开展了安全知识讲座和培训活动，邀请专业人员为居民进行讲解和指导，受到了居民的广泛好评，进一步提高了居民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深化培训与宣传。持续加强物业管理区域相关人员培训，要求物业企业定期开展相关业务培训，加大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力度，每年组织员工安全培训，增强员工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除现有的宣传方式外，利用新媒体平台，如小区业主微信群、公众号等，定期推送地下车库安全知识和案例，扩大宣传覆盖面。同时，组织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提高居民参与度，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二）完善制度与预案。持续健全管理制度，督促物业企业制定完善小区地下车库管理制度，明确人员职责、车辆管理、设备维护等方面的规范，使地下车库管理有章可循。强化应急预案，要求物业企业制定各项应急预案并定员定岗，每年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如火灾、水淹等场景演练，通过演练检验和完善应急预案，增强业主的安全防护知识。

（三）持续加强监管。联合消防、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将小区地下停车场列为重点检查项目，增加检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督促物业对老旧设施设备及时更换，做好日常的清理、维修、保养工作，保障地下停车场设施设备始终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对于日常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小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并安排专人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形成闭环管理。对整改不到位的物业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感谢您们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5年6月12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982653

联系人：赵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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